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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本國人民持身分證件 150 元，一般觀眾 250 元），觀光局將持續檢討辦理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之景點收費及國人在國內旅遊比率降低之問題。 

（九十五）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市面上販售中古車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191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8-227） 

陳委員就市面上販售中古車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保護消費者權益，經濟部已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之規定公告「中古汽車買賣定型化

契約範本暨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買賣契約內容應記載交車時碼表里程數、曾否

發生重大事故及是否為泡水車等事項，若消費者與業者所簽訂之定型化契約，有違反應記載

或不得記載事項條款，視為無效；又為加強監督業者對定型化契約內容執行情況，同時達到

宣傳效果，該部亦會同行政院消保處及各地方政府消保官，排訂定型化契約查核行程，以期

針對中古車業者之買賣定型化契約提出實質建議，並要求改善以消弭消費爭議。另行政院消

保處前已請交通部配合協助經濟部需求，於公路監理資訊系統平臺提供車輛里程數資訊查詢

，俾以更健全中古車買賣交易環境。 

二、有關陳委員詢及政府應責成交通部、經濟部等研議建立中古車之鑑定師或專責鑑定單位一節，

查因開辦技術士技能檢定涉及跨部會業務權責及攸關從業人員執業條件限制等，影響層面深

遠，須各界凝具共識並有相關法令配套措施後，始得據以執行。 

（九十六）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我國盜伐林木問題嚴重，且山區遼闊

、人員不足造成查緝困難。近年，國外有團體嘗試利用雲端科

技來監測雨林，而我國在此方面似顯落後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427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9-279） 

邱委員就我國盜伐林木問題嚴重，且山區遼闊、人員不足造成查緝困難。近年，國外有團體

嘗試利用雲端科技來監測雨林，而我國在此方面似顯落後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

查復如下： 

一、查本會林務局（下稱林務局）為防範盜伐案件發生，業積極研議引進高科技設備如無線自動發

報器、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FID）、微波針孔攝影機、車牌辨識系統及無人載具等系統，於

重要出入口、盜伐高風險地區交互搭配使用前述科技器材，在林務局巡護人員人力精簡且不

足之艱困情勢下，期藉由運用科技器材輔助森林巡護，並防範、取締盜伐等工作。 

二、有關透過手機無線通訊網路，即時傳送訊息追查一節，林務局將納入參考，積極與國內科技研

發機構合作開發各種器材，以期發揮科技器材之實效。 


